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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丁小强在通山县南林
桥社区与群众交谈。

副市长汪凡非到赤壁市蒲纺社区慰问困难群众。

2018年5月，司法部和民政部等部委组成的殡葬管
理工作联合调研组，到通城实地调研当地殡葬改革工作
推进情况。

2018年6月，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陈红卫调研崇
阳县农村福利院。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远鹤调研咸宁市省级救灾物
资储备中心项目建设情况。

市民政局赴崇阳县茅井村开展关爱留守儿童
助学捐赠活动。

市民政局开展《准则》《条例》知识竞赛。

市民政局组织开展社会组织助困助学义卖捐赠大型公益行活动。

践行为民宗旨 主动担当作为

推动咸宁民政工作再上新台阶

党委政府对民政工作的高度重视，为
咸宁民政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

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将民生民政摆在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谋划推进，不断落实属地责任，强化党
政主导，推进部门协同，调动社会参与，凝
聚了全市民政事业发展强大合力。市委
常委会、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多
次听取民政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民政
工作。市政协多次专项调研、督办民政工
作。市主要领导多次带队深入一线，为民
政对象办实事、解难事。

有力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市县
两级政府不断建立完善了困难群众基本
生活保障工作协调机制、社会救助保障标
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农村留守儿
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联席会议制
度、疾病应急救助部门联合审核机制、居
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社会救助监督
检查机制等一系列机制，两办出台了《关
于进一步落实鄂发【2010】7号文件的通
知》、《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咸宁市城乡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农村五保供养标准、
特困人员（含孤儿）救助供养标准的通
知》、《市政府办公室转发<市民政局关于
发挥民政社会救助在脱贫攻坚中兜底作
用的行动方案>的通知》等一系列指导性
文件，大幅提高社会救助水平，织密织牢
困难群众兜底保障网。今年4月1日起，
市政府对全市社会救助对象再次全面提
标，调整后城市低保月人均保障标准583
元，农村低保年人均保障标准5333元，五
保供养年人均保障标准9383元，社会散
居孤儿月人均保障标准1167元，福利机
构集中供养孤儿年人均保障标准22400
元，同比 2017 年分别增长 9%、20%、
15%、9%、9%。

大力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市政府
办发布《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的实

施意见》，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培育发
展养老大健康产业，进一步推动社会力量
成为养老服务业发展的主体，一大批养老
项目扎堆咸宁，形成了养老产业聚集的格
局，康养服务区成为香城泉都新的名片。
国家医养结合试点成效初显，已初步形成
医疗机构开办养老服务、养老机构增设医
疗服务、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协议合作、
社区门诊签约基本医疗服务等四种医养
结合服务模式，有效解决了部分失能失智
和慢性病老人医疗护理、生活照料难题。
全市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和部分中医院设
有老年病科、老年病房，为老年人开设了
看病就医的绿色通道，50%的城乡卫生服
务中心（院）设置了老年病房。开展医养
结合服务的养老机构有8家，纳入医疗保
险定点机构的有7家，全市已设置护理型
养老床位2500张。

切实保障优抚安置军休对象权益。
市县乡三级均成立了由主要领导为组长
的高规格的复退军人工作领导小组，组建
了复退军人工作权益保障工作专班，市委
市政府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优抚安置
工作实施意见》，并采取无偿提供场地，统
筹安排资金，开通建设运营绿色通道等方
式，整体推进优抚安置军休基础设施建
设，切实保障优抚安置军休对象权益，全
面提升优抚安置军休服务水平。实现了
六个100%：即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
的退役士兵安置率100%，退役军人自主
就业一次补助金落实率100%，军休干部
和伤病残军人接收安置率100%，驻咸部
队随军子女就近入学优待率100%，重点
优抚对象的抚恤补助资金和义务兵家庭
优待金按时按标准兑付率100%，军休服
务对象“两个待遇”落实率100%。今年
7月份，市政府召开了全市双拥工作领
导小组全体会议，会议对今后一段时期的
双拥工作和双拥模范城创建进行了全面

的部署。
大力推进社会事务工作。市政府办

出台了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
的政策措施，印发了全面推进殡葬改革的
实施意见、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
意见，成立了市殡葬改革领导小组。近年
来，市委市政府大力推进殡葬改革工作，
尤其是通城县作为殡葬改革重点难点地
区，市县两级党委政府坚持抓在手上，攻
坚克难，强力推进，通城县殡葬改革的做
法和成效得到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
视台《焦点访谈》、湖北日报等中央、省、市
媒体的高度关注，受到社会普遍好评。
2017年12月，通城县被确认为全国殡葬
综合改革试点县。2018年5月，司法部、
民政部等部委组成的国家殡葬管理工作
联合调研组到通城实地调研，对通城县殡
葬改革工作予以高度肯定。

大力推进基层群众自治和社区建
设。市委市政府以两办文件印发《咸宁
市农村社区试点“五年行动”实施方
案》、《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实施方
案》，以市委市政府名义申报了全国城乡
社区治理与服务实验区。全市民政部门
着力建好新型农村社区，助推乡村振兴
战略，通过实施好“五个一工程”（一幅好
蓝图、一套好班子、一项好产业、一个强
支撑、一种好文化），以更高的标准推进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引领乡村振兴新航
向；强化“四种功能”（自治法治德治、建
设、管理、服务功能），以更实的举措推
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激发乡村振兴内
生动力。

大力推进社会组织管理工作。市委
市政府出台了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
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实施意见，对
社会组织改革发展的总体要求、培育重
点、登记审查、监督管理、自身建设、党的
建设、扶持政策等方面工作进行了安排部

署。全市民政部门通过抓规范、抓党建、
抓公益，引导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规
范活动场所，加强财务管理，提升从业人
员的能力和素质，不断加强社会组织参与
和承担公共服务的能力。

大力推进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市委、
市政府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
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努力实
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
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
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的“三个转
变”，切实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支持市
防灾减灾救灾体验中心和市减灾文化广
场建设，大力推进综合减灾示范县、示范
社区创建，全面提高我市综合防灾减灾救
灾能力。

省民政厅对我市民政工作的大力支
持，进一步推动我市民政事业加快发展。

省民政厅逐年加大对我市民政事业
的支持力度，从政策上给予倾斜，从项目
上给予扶持，从资金上给予支持，促进我
市建设了一大批民政公共服务项目，有效
保障了困难群众的生活，解决了许多人民
群众盼望已久的难点问题，办成了一批群
众受益的实事好事，切实提升了咸宁人民
的获得感、幸福感，有力推动了咸宁民政
事业改革发展。

在全省2017年度民政重点工作综合
评估中，市民政局被表彰为“全省民政系
统综合评估优秀单位”、“全省民政系统理
论研究先进单位”，量化评分结果全省第
3名，医养结合、农村社区建设、社会组织
公益行等3项工作获省民政厅创新奖；同
时，市民政局还被省委省政府表彰为

“2015-2016年度省级文明单位”，被市
委市政府“记三等功”，获评2017年度全
市综合考核优秀单位，市军休所休干党支
部、市社会福利院党支部获评市直机关

“红旗党支部”。

民政工作是民生工作，更是民心工作，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近年来，在省民政厅和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全

市民政系统认真践行“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理念，不断改革创新，主动作担当为，奋力开创了咸宁民政事业发展新局面。

2017年9月，全省军休安置业务培训会、全省农村社区建设示范推进会、全省社会救助现场推进会在咸宁召开。


